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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意义

（1）现状

分布式光伏电站是相对于集中式光伏电站而言的分类，国家能源局《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能新能〔2013〕433号）将分布式光伏发电定

义为“在用户所在场地或附近建设运行，以用户侧自发自用为主、多余电量上网

且在配电网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光伏发电设施”。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是指安

装在屋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可以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全额上网”中任

一并网模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是指所发电量以用户侧自发自用为

主，产生的多余电量接入电网系统消纳的并网模式；“全额上网”模式，即指光

伏电站的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当地光伏电站上网标杆电价收购后全部并入国

家电网的并网模式。

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并网模式直接决定项目的开发模式。对于“全额上网”

的电站项目，因电站所发电量全部并入国家电网，因此，投资方与屋顶业主间是

单纯的租赁关系，双方签署《屋顶租赁及使用合同》，约定屋顶租期、租金、屋

顶使用及维修等，投资方自行完成电站建设，所发电量全部并入国家电网。而对

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项目，电站投资者通常与屋顶业主签署《合同

能源管理协议暨屋顶租赁与使用协议》（以下简称“EMC合同”）。EMC合同具有

合同能源管理与屋顶租赁的双重属性，业主不仅仅是屋顶出租方，也是光伏电站

的用电企业（业主将屋顶出租给第三方的除外）。EMC合同中往往在对屋顶租赁

有关的期限、租金等进行约定的同时，还会对业主用电的电价（如给予业主一定

的电价优惠用以抵充屋顶租金）、项目的开发建设等进行约定。



EMC合同相比屋顶租赁合同而言，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会更加复杂。此外，

租赁合同的条款相对比较成熟，合同双方的接受度也较高。因此在EMC合同履行

过程中发生纠纷的情况和概率也会比租赁合同高，纠纷情形也会比租赁合同复

杂。

对投资人而言，分布式光伏系建设在房屋产权人屋顶上，在产权人控制的地

域内，投资人在使用光伏电站或在履行EMC合同过程中将处处受制于产权人的行

为，故作为投资人，在EMC合同中如何保障其有效运营光伏电站，并按照约定保

障其运营收益显得格外重要。

对屋顶产权方、用电方而言，其对于分布式光伏电站的了解度或专业度肯定

不如光伏电站的投资方，有些投资方电站建设过程存在野蛮施工、违规运营等，

从而严重损害产权方或用电方的合法利益，甚至给产权方造成停工停产的风险。

因此，在EMC合同中如何保障产权方、用电方的合法利益也需要在EMC合同中加以

明确约定。

（2）目的

此协议对光伏企业与屋顶业主在签订能源管理协议过程中，已出现的或未来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了相对完善的约定。目的是保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促成合

作；保证在项目运营的整个周期内，双方友好合作，互利共赢。适用对象是在洽

谈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甲乙双方。

（3）意义

规范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市场，保护合同甲乙双方的利益，增加业主和社会

各界对开发光伏项目的信心，实现各方共赢。提升光伏在老百姓心中的认同感，

让高质量光伏无处不在，让全国人民爱上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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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件起草过程

文件起草过程主要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讨论确定要解决那些问题。2022年9月26日，开会讨论确定几种

类型的能源管理合同模板，主要解决的行业痛点问题有哪些。

第二阶段，起草初稿。2022年10月，起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能源管



理协议》初稿。

第三阶段，修改初稿。2022年11月17日，根据光伏企业在签订能源管理合同

过程中，已出现的或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修改。

第四阶段，增加“条文备注”。2022年11月-12月，鉴于合同模板的普适性，

对部分条文增加了“条文备注”，便于使用者综合考虑。

4. 文件编制重点

聚焦光伏企业在签订能源管理合同过程中，已出现的或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提出明确约定；保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促成合作；保证在项目运营的整个周

期内，双方友好合作，互利共赢。具体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与电价相关的支付、电力消纳等问题。

第二，电费收取存在困难，怎样能在合同中约定，使得电费顺利收取。

第三，因征收拆迁、破产拍卖、园区产业升级致使屋顶业主变动等情况导致

的资产归属、权益变更、破产之后履约等问题。

第四，彩钢瓦翻瓦等修葺、翻修等引起的纠纷，或者致使光伏企业遭受损失，

或者业主不缴纳电费等问题。

第五，从哪些维度约定，能够促成项目投资。

5.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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